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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注意事項 
 

一、 本項經費各支用項目執行比率應符合要點規定；不符規定者，將追繳相關

獎勵補助經費。 

二、 本項經費經、資門執行比率，應依修正支用計畫書所編列者為準。如有特

殊需求必須流用經常門及資本門比率者（無論流用比率多寡），均應提交專

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並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有關計畫經費變更之規定，經專案核定後始得執行。 

三、 學校應及早辦理本項經費採購事宜，避免集中於年底辦理，致因多次流標、

廠商無法如期履約等情形造成無法於年度內完成經費執行。 

四、 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件，

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理，如經本部查獲學校未依前開規定

辦理，將追繳不符規定之獎勵補助經費。 

五、 未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條之採購案，毋須登錄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六、 採購案提供電子領標，有減少人工作業、節省製作書面文件費用之效益，

同時為鼓勵廠商投標以更有效運用獎勵補助款，學校應積極開放電子領標。 

七、 採購案未公開預算，除不利廠商報價外，亦有刻意製造廠商參與投標門檻

之虞；採購預算金額公開與否，應符合「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行辦法」

相關規定，學校應避免登載不實資訊，而達不公開預算之目的。 

八、 投標廠商資格條件之訂定，應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

準」規定辦理，妥善訂定與履約能力有關之基本資格，以避免綁標疑慮，

並促進競爭。 

九、 採購規格之訂定，不宜直接照抄特定商品規格，以免產生為特定廠商量身

訂作之疑慮。招標規格應依據實際使用需求，經由客觀之需求分析及市場

調查後擬定，以利潛在合格廠商參與投標，進而提升採購效益。 

十、 針對同性質之採購標的，其辦理採購時間相近，而擬分別辦理之採購案，

學校應提出分別辦理較具採購效益之具體說明或分析後再行辦理採購，以

杜絕分批採購及規避「政府採購法」適用之疑慮。 

十一、 採購契約應明定履約期限及違約金計算方式，學校因執行本項經費所產

生之廠商違約金收入，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規定，按該採購案之補助經費比率繳回本部，並檢附契約及驗

收單等一併報部，俾利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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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項經費不得支用於工程款項，各類相關文件（含請採購案、標案、財

產登錄、會計項目及憑證等）均不得出現「工程」字樣，未依規定辦理

者，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經費。 

十三、 本項經費所購置之各項財產及物品，均應置於校內供師生使用，不得移

置校外，且應善盡保管之責，不得處置或變賣。 

十四、 電子資料庫及軟體授權採購案，其授權期間應與本項經費執行年度配

合，未於年度內取得授權者，將追繳支用不符規定之獎勵補助經費。 

十五、 本項經費經常門係以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為主，學校應本公

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各項獎助辦法，經校內相關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相關法令公開審議並確實執行。 

十六、 經常門獎助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及升等，不應以獎助

為名，變相支給教師薪資（授課鐘點費、代課教師鐘點費）或用於學校

例行性業務費用（如品保諮詢費）。 

十七、 經常門獎助教師研究、推動實務教學，不應用於獎勵教師執行本部補助

計畫，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為全校投入資源所產出之成果，視為個別教

師之學術研究或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與要點所定獎助原則不甚契合。 

十八、 學校自辦教師研習不應流於變相之旅遊活動，應秉持要點所定使用原

則，協助教師在教學與專業職能上有所成長，以落實教育之基本宗旨。 

十九、 接受經常門獎助之教師實際授課時數不得為零，惟校長（代理校長）不

得接受各項獎助；新聘（3 年以內）專任教師薪資及提高現職專任教師待

遇所需經費之支用，補助對象不得為年滿 65 歲以上或公立學校、政府機

關退休至私校服務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不符規定者，

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經費。 

二十、 同一教師所支領之新聘薪資以一次為原則（含自籌款支應部分），例如：

編制外專案教師轉編制內專任教師，若於專案教師期間已支領 3 年新聘

薪資，轉任後不得再支領一次；離職後再次聘任者屬於回聘，非屬新聘，

若於第 1次聘任時即已支領 3 年新聘薪資，回聘後不得再支領一次。 

二十一、 教師薪資若未比照當年度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標準調薪，

其提高現職教師薪資不得用於補助學術研究加給差額。 

二十二、 本項經費配合政府會計年度執行，經常門獎助案件不應於會計年度開

始前即做成傳票並支付款項，核銷不屬當年度執行案件之費用；未依

規定辦理者，將追繳相關獎勵補助經費。 

二十三、 本項經費應於當年度全數執行完竣，未執行完竣者，應於 11 月 30 日

前敘明原因報本部核准後，始得展延；其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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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回未執行完竣之獎勵補助經費，其所稱執行完竣，指已完成核銷

並付款。 

二十四、 本項經費在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尚未發生債務關係或契約責任者，

應即停止支用，其已發生之債務關係或契約責任，應於次年 1 月 15日

截止支付。 


